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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公所主計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CH14 

項目名稱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採購簽辦作業 

(一)採購單位依相關規定審核各單位之請購單或採購簽案後送

本處。 

(二)主計單位審核有無預算及是否與預算所定用途相符，經審核

無誤後，續送請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三)請購單或簽案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後，由採購單位依

核准之相關資料準備招標文件，再送主計單位審核。 

(四) 主計單位確認相關招標文件之正確性及適法性，及續送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後，採購單位辦理後續招標事宜。 

二、監辦開標、比價、議價及決標作業 

(一)採購單位應依核准之招標案通知主計單位及有關單位派員

監辦，依採購金額可分為： 

1.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主計單位如不派員監辦，應於會簽時

表示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規定，並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始

得不派員監辦；又採購單位於簽會主計單位及相關單位派員

監辦時，如有前述辦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予

敘明，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不得為不派員監辦之核准。 

2.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主計單位如不派

員監辦，應通知採購單位於紀錄上載明不派員之原因，免經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二) 主計單位監辦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可採派員實地監視

或書面審核。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於查明開標、比價、議價

作業符合相關程序，應於紀錄上簽名並載明「書面審核監辦

」。 

(三)實地監視開標、比價、議價、決標之程序： 

1.開標作業應依招標文件所標示之時間及地點公開為之。 

2.主持人應為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指派。 

3.採購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及施行細則第 55 條之規定

審查投標廠商是否已達法定家數，如達到法定家數則進行開

標，未達則由主持人宣布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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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持人應宣布招標標的名稱、投標廠商名稱或代號、家數及

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 

5.採購單位應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合格廠商投標文件，並敘明

審查結果及簽章。 

6.主持人應宣布審查結果，其有標價者，並宣布廠商名稱(或代

號)及其報價。 

7.底價封於開啟前應屬密封。    

三、監辦驗收作業 

(一)採購單位檢附相關文件通知本處及相關單位派員監辦，依採

購金額可分為： 

1.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主計單位應派員監辦，如不派員監辦，

應由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後，通知採購單位於驗收紀錄

上載明不派員之原因。 

2.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主計單位如不派

員監辦，應通知採購單位於驗收紀錄上載明不派員之原因，

免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二) 主計單位監辦驗收可採派員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採書面

審核監辦若符合相關程序，應於驗收紀錄上簽名並載明「書

面審核監辦」。 

(三)驗收程序： 

1.主驗人應為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所指派；又承辦採購單位之

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2.法令或契約載有驗收時應辦理丈量、檢驗或試驗之方法、程

序或標準者，應於驗收時依規定程序辦理。 

3.驗收時採購單位應製作驗收紀錄，並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 

4.驗收紀錄記載事項應符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6 條之規

定；又依同施行細則第 90條之 1規定，勞務驗收得以書面或

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其書面驗收文件或審查會紀錄，得視

為驗收紀錄。 

5.驗收結果不符之處置程序： 

A.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

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又廠商於通知之期限

內完成者，應再行辦理驗收並製作驗收(複驗)紀錄。 

B.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擬先行使用時，

需求或使用單位應檢討認為確有必要先行使用，且經機關

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後，始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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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

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需求或使用單位應確實檢討

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時，始得辦理減價收受。其在查

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程序報請上級機關核准；未達查

核金額之採購，應簽陳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6.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財物採購經驗收完畢後，採購單位應

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並由驗收及監驗人員於證明書上簽

認。（前述規定於勞務採購準用之；又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

財物採購，得由機關視需要填具） 

四、監辦人員於監辦過程中對於不符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採購程序

而提出意見，主持人或主驗人不接受時，應列入紀錄，報經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決定之。但不接受上級機關監辦人員意

見者，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  

五、監辦人員於完成實地監辦後，應於紀錄簽名，並得於各相關

人員均簽署後為之；未派員監辦者，其紀錄應載明符合不派員

監辦之規定條文；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採購單位應於各相關

人員於紀錄上完成簽名後，併同有關文件送監辦人員審核並

於紀錄上載明「書面審核監辦」字樣，惟審核過程中如有發

現不符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時，仍應提出意見，另由採購單

位做適法之處置。 

六、監辦人員對於採購案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或派員監辦、相

關單位應派員監辦或依法應出席人員等而未依規定辦理

者，應提出意見，由採購單位做適法之處置。 

 
控制重點 一、派員監辦採購作業 

(一)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5條第

1 項所定各款之一規定得不派員監辦情形，應經機關首長或

授權人員核准。 

(二)採書面審核、部分實地及部分書面審核監辦，應簽奉機關首

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三)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

料之檢驗人。 

二、開標（比價、議價）及決標作業 

(一)開標應依招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公開為之，主持人或主

驗人應為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所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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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注意採購單位是否確實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投標文件，審

核標單人員已在規定文件上簽章。 

(三)審視底價開封前應屬密封。 

(四)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主持

人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53條規定確實進行價格比減。 

(五)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方式決標，主持人應依規定宣布決標及

得標廠商；當減價或比減價格在底價以內時，除有總標價或

部分標價偏低及須保留決標之情形者外，應即宣布決標。 

三、監辦採購驗收作業，驗收人員應核對交貨數量應與契約規定

相符；現場查驗時，驗收單位應以契約、樣品或竣工圖說為

依據。 

四、監辦人員於監辦過程中對於不符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採購程序

提出意見，主持人或主驗人不接受時，應列入紀錄，報經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決定之。但不接受上級機關監辦人員意見

者，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  

五、監辦人員於完成實地監辦後，應於紀錄簽名，並得於各相關

人員均簽署後為之；未派員監辦者，其紀錄應載明符合不派

員監辦之規定條文；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採購單位應於各相

關人員於紀錄上完成簽名後，併同有關文件送監辦人員審核

並於紀錄上載明「書面審核監辦」字樣，惟審核過程中如有

發現不符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時，仍應提出意見，另由採購

單位做適法之處置。 

六、監辦人員對於採購案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或派員監辦、相關

單位應派員監辦或依法應出席人員等而未依規定辦理者，應

提出意見，由採購單位做適法之處置。 

 
法令依據 一、政府採購法  

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三、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四、彰化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五、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六、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七、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使用表單 一、契約範本   

二、投標須知範本 

三、開(決)標紀錄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57&KeyWordID=29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58&KeyWordID=29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67&KeyWordID=313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67&KeyWordID=3135&KCDate=2009-6-18&FL=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T0030002&KeyWordID=2375&KCDate=2009-6-16&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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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驗收紀錄 

五、結算驗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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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和美鎮公所主計室作業流程圖 
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否 

是 

否 

填寫請購單或簽辦採購案 

申請單位 

審核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採購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是 否 核 准 

準備招標文件簽會主計及有關單位 

 

採購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準備 

否 

是 

是 

應注意事項如下： 
1.注意是否有意圖規
避政府採購法之適
用，分批辦理公告
金額以上之採購。
有分批辦理之必要
者，經上級機關核
准，依其總金額核
計採購金額，分別
按公告金額或查核
金額以上之規定辦
理。 

2.採購案件有無預算
及是否與預算所定
用途相符，金額是
否在預算範圍內。 

簽註意見送

回申請單位 

批示意見退

回申請單位 

簽註意見送

回採購單位 

審核有無預算及是否與預算所定用

途相符 

主計單位 

 

審 核 招 標 文 件 
 

 主計單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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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後續招標事宜 

採購單位 

是 

否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結束 

是 否 核 准 

 

批示意見退

回採購單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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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紀錄簽名並載明
「書面審核監辦」 

逾公告金額1/10但未達公告金額
之採購監辦                    
 
            主計單位 

公告金額之採購監辦     

主計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 

通知採購單位於紀
錄上載明符合不監
辦之規定 

主計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 
 

是否核准 

是否實地監辦 

採書面審核監辦 

 
主計單位 

 

開標、比價、議價及決
標之實地監辦 

 
主計單位 

 

主計單位 

 

準備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採購單位檢附核准之招標相關文件通知主計單位派員監辦 

採購單位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採購
法規定程序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採
購法規定程序 
 

結束 

 

契約簽訂用印時
注意簽約日期是
否填妥，簽約價金
是否與決標金額
相符。 

 

審核如有不符政府採購法規定
時，應提出意見，如主持人拒絕
接受時，應納入紀錄，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核示，認為有不符
政府採購法規定時，可請採購單
位研擬適法性處置後再行簽辦。 

依決標結果簽報機關長官(或其

授權人)核准後與得標廠商簽訂

契約，並依法將決標結果資料公

開於政府採購資訊網站 

採購單位 

審核如有不符
政府採購法規
定時，請採購單
位研擬適法性
處置後再行簽
辦。 

二、採購開標(比價、議價)及決標之作業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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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驗收紀錄等將驗收結果簽報首長或其授權人 

於紀錄簽名並載明「書
面審核監辦」 

準備 

逾公告金額1/10但未達公
告金額之採購監辦 

主計單位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監辦 
 

主計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 

通知採購單位於紀錄上
載明符合不監辦之規定 

主計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 

 

是否核准 

是否核准 

實地監辦驗收 

 

 
主計單位 

主計單位 

採購單位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採書面審核監辦驗收 

 
主計單位 

採購單位檢附相關文件通知主計單位派員監辦驗收 
 

採購單位 

完成監辦後於紀錄簽名，並得於
相關人員簽名後為之 

 

驗收作業有不符
政府採購法規定
時，應提出意見。
主持人拒絕接受
主計人員所提出
之意見時，應納入
驗收紀錄後陳請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核示。 

 

否 

驗收作業有不符政
府採購法規定時，請
採購單位研擬適法
性處置後再行簽辦。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主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授權人員核准 

是否實地監辦
驗收 

結束 

 

批示意見退回採

購單位為適法性

處置。 

否 

三、採購驗收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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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公所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自行檢查單位：主計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制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派員監辦採購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

辦法」第 5條第 1項所定各款得不派員

監辦情形，是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核准。 

   

(二)採書面審核是否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核准。 
   

    

三、開標（比價、議價）及決標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開標是否依招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

依規定公開為之，主持人或主驗人是否

為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所指派。  

   

(二)是否注意採購單位已確實依招標文件規

定審查投標文件，審核標單人員是否在

規定文件上簽章認可。 

   

(三)底價開封前審視底價封是否密封完整，

開封後應注意底價是否經機關首長或授

權人核定及簽註底價訂定之時間。 

   

(四)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

價超過底價時，主持人是否依政府採購

法第 53條規定確實進行價格比減。 

   

(五)是否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方式決標，主持

人是否依規定宣布決標及得標廠商；當

機關辦理減價或比減價格在底價以內

時，除有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之情形

者外，應即宣布決標。 

   

四、監辦採購驗收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採購案之承辦人員不得為該採購案之監 

    辦人員。 

(二)驗收人員有無核對交貨數量是否與契約 

    規定相符；現場查驗時，驗收單位有無 

    以契約、樣品或竣工圖說為依據。 

(三)減價收受之採購案，其在查核金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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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之採購，是否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四)監辦人員於監辦過程中對於不符政府採 
    購法規定之採購程序而提出意見，主持 
    人或主驗人不接受時，是否列入紀錄， 
    報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決定之。不接 
    受上級機關監辦人員意見者，是否報請 
    上級機關核准。 
(五)未派員實地監辦者，驗收紀錄是否載明 
    符合不監辦之規定條文；採書面審核監 
    辦者，採購單位應於各相關人員於紀錄 
    上完成簽名後，併同有關文件送監辦人 
    員審核並於紀錄上載明「書面審核監辦」 
    字樣，惟審核過程中如有發現不符政府 
    採購法規定程序時，是否提出意見，並 
    由採購單位做適法之處置。 

(六)對於採購案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或派員

監辦、相關單位應派員監辦或依法應出

席人員等而未依規定辦理者，是否提出

意見。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